
湖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
 

 

关于 2021 年利用质量标准 
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情况的公告 

 

根据《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

意见》（工信部联产业〔2017〕30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关

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实施意见〉的通

知》（湘经信产业〔2018〕41 号）要求，2021 年共注销热轧带

肋钢筋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3 家，退出产能 105.8 万吨/年；共注

销水泥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1 家，退出产能 60 万吨/年。现予以

通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，请向湖南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反映。电话：0731－85693409。 

 

附件：2021 年利用质量标准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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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1 年利用质量标准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情况表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单位盖章） 

序号 已完成淘汰任务企业名称 设备清单 行业 年产能 
许可证 

注销时间

1 郴州良正水泥有限公司 

水泥 1 条粉磨生产线，

Φ3.2×13m 水泥磨 1

台 

水泥 60 万吨 2021.6 

2 郴州华盛钢铁有限公司 

Φ650 半连续式棒材生

产线 1 条，推钢式连续

加热炉轧机 1 台 

钢筋混凝

土用热轧

钢筋 

45 万吨 2021.6 

3 
衡阳市白地市钢铁水泥有限 

责任公司 

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

筋（不含钢坯）生产线

1 条，三段连续式加热

炉 1 台 

钢筋混凝

土用热轧

钢筋 

30 万吨 2021.6 

4 长沙超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

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

筋（不含钢坯）生产线

1 条，土用热轧加热炉

1 台 

钢筋混凝

土用热轧

钢筋 

30.08 万吨 2021.6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湖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。 
 


